
如果人都是天使，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；如果是天使统治人，就不需要对政
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了。  

美国国会的监督制度 
  

□  李  娟  
  

美国国会的监督制度是在三权分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它对于行政部门的制约，
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运行有重要意义。国会的监督制度就是国会对政府行使的制约权
力和司法监督权。行政监督权包括：政府预算的批准、立法监督、人事任命批准、外
交监督、调查权及立法否决；司法监督权包括弹劾权、惩处议员权和惩处蔑视国会罪
权。 

预算批准  预算权是议会的一项重要权力，它是议会掌握国家收支、控制和监督
政府财政的重要手段，这项权力在美国称为“钱袋权”。预算包括征税和拨款两个方
面，政府的一项计划要经过国会的双重授权，即总统每年须向国会提交一个财政年度
的预算方案，由国会掌握批准的权力。总统每年1月于国会开始时向国会提交预算方
案，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开始的7月1日前通过，有时要拖延至9月才完成，一个财政年
度结束后，国会总审计局要对政府各机构使用经费的情况进行审计，并向国会提交评
估报告。如果财政年度已经开始后预算尚未通过，政府可以请求国会通过一种临时预
算，但政府临时动用的款项将来一并归入总预算。对于临时发生的特别需要，国会也
可应政府的要求审议通过为应付这种需要而编制的特别预算。 

人事任命批准 根 据 宪法规定，总统提名的联邦高级官员须经参议院批准后任
命，一般需国会批准的包括内阁部长、副部长、大使、联邦法院法官等。批准程序
是，总统先将其提名送交一个恰当的委员会，该委员会将审查被提名者的资格和报
告，如同意，再将报告呈交全院大会批准，批准以简单多数通过。如遇到拒绝，总统
则将重新提起一名替代者。从1789年到1989年，有9名内阁部长遭参议院正式拒绝。 

外交监督 美 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权掌握在总统手中，但是国会对外交权也是有影
响的。国会对总统外交政策的监督是：对外宣战须经国会通过，总统与外国签订的条
约要经过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批准，总统提名的大使、公使须经参议院多数同意。在
这三项中，前两项体现出国会对外交政策影响的大小。在对外战争方面，国会的监督
作用不大，除1812年对英战争第5次战争经国会同意外，其他大规模战争均未经国会
宣布。但到20世纪70年代，国会开始限制总统的对外战争的权力。例如，1973年国会
不顾总统的否决通过《战争法》，该法规定：（1）总统“尽可能”在出兵之前与国
会协商；（2）总统在出兵后48小时内向国会提交报告解释其出兵的理由；（3）总统
在报告国会后60天内撤军，除非国会已宣战，或已延长60天到90天期限，或在美国遭
受侵略时国会没有开会；（4）在国会没有宣战和特别授权的情况下，国会两院以联
合决议形式撤退在国外的美国军队。   

调查权  调查权在美国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，国会的调查权是从国会立法权派生出
的一种监督权并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。1946年的国会改革法首次宣布，监督政府
是国会的职责，并决定在参、众两院分别设立政府工作委员会，负责对联邦各行政部
门进行总的监督，并代表全院统一检查各委员会的监督工作。两院中的各常设委员会
负责对其所管的行政机构进行日常监督，负责决定监督课题，进行专题调查并提出处
理意见。此外，1978年国会还通过了《监察长法》，决定在内阁各部和联邦独立机构
设立监察长一职。监察长由总统提名、参议院认可，负责审计和调查所驻部门的舞
弊、浪费、低效和滥用职权等问题，提出改进该部门工作、增强效益的建议。监察长
每半年向国会递交一份监察报告。另外，针对某些问题特别严重、影响极大的案件，
国会两院可随时设立特别委员会协助常设委员会调查，如1986年“伊朗门”案，国会



  

两院为此分别成立特别委员会，对此案进行了彻底调查。这一做法表明国会的调查权
在维护国会的宪政权力，抗衡总统的权力膨胀，维护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方面发挥着
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。国会伊朗门事件特别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促使国会修改现行法
律，规定总统必须向国会通报所采取的秘密行动；此外，根据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
果，该文件的主要人物诺思中校等人被移送法院。 

弹劾权 指 国会对失职的政府官员的指控与免职处罚。弹劾的程序是：由众议员提
出弹劾议案，经司法委员会首先审理。司法委员会既可受理，也可不予理睬。受理
后，司法委员会通常举行听证会，并就有关指控进行调查。司法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
弹劾议案后，再提交全院大会进行审议，全院大会先进行辩论、对指控逐一进行表
决，只要有一项指控获得简单多数的支持，有关官员即遭弹劾。下一步，参议院将扮
演法官角色，对弹劾案进行审判。如被弹劾的是总统，则需要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
法官主持参议院的审判。审判结束后，参议员即进行投票，只有获得出席审判并参加
投票的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票，弹劾案才能成立，否则将被视为无罪。到1992
年为止，国会共提出60余个弹劾议案，其中15人被弹劾，但仅有7人因被判有罪而被
革职，且多数是法官。因为联邦政府官员可以免职，所以可不通过国会即可将其开
除，而法官实行终身制，只有通过弹劾才能将其革职。美国历史上仅有第17任总统约
翰逊和第42任总统克林顿遭弹劾，但两人的弹劾均在参议院被推翻。约翰逊在1868年
的弹劾中，参议院以1票之差未能通过。1998年至1999年，106届国会以克林顿在莱文
斯基性丑闻调查中犯有作伪证等4项罪名被提出起诉，众议院通过其中两项，克林顿
遭弹劾，但在参议院的审判中，两项指控均未能获得法律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的支
持，众议院的弹劾被推翻。尽管国会的弹劾权很少使用，但其威慑力还是不容低估
的。1974年，尼克松总统因“水门事件”受到各界指责，国会开始酝酿启动弹劾程
序。当尼克松确信已失去本党议员的支持后，于8月9日决定先发制人，主动辞职。新
任总统上任后，随即宣布对其实行豁免。因此弹劾权是国会制约总统的一项重要权
力。 

惩处议员权  国会有权惩处自己的议员，惩处方式有两种：一是谴责，对有损于
国会声誉的议员实施惩罚；二是开除议员议席，但需通过三分之二多数票的表决。 

惩处蔑视国会罪权 原 为一种历史传统，1857年国会通过法律正式确定下来。蔑
视国会罪权包括：拒绝出席国会或国会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，拒绝提交国会所要求的
证据，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询问或作伪证，以及阻挠国会议员出席会议等行为。处罚
为一定数量的罚金和1到12个月的监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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